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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國立高雄科技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為明確規範教師更正或補登學期成績事宜，依據本校學

則規定，訂定教師申請更改學生學期成績要點(以下簡稱本要點)。 

二、任課教師於成績輸入系統完成學期成績登錄並上傳後，發現成績登錄錯誤，更改程序如

下： 

(一)成績登錄期限截止前申請成績更正，須須經綜合業務處處長核准後辦理更正。 

(二)成績登錄期限截止後申請成績更正，由任課教師檢附第三點證明資料，經所屬科、系

(所)務會議及院務、中心會議通過，未改變及格狀態者，送請綜合業務處處長核定後，

方得更正，奉核後申請單影本並送教務處備查；改變及格狀態者，送請教務長核定後，

應提送教務會議審議，並請任課教師到場說明，未親自出席時，由會議逕行審議，如

決議不同意更正或補登學期成績，不受理申覆。 

學期成績更正應在次學期開學後二週內，由任課教師提出更改申請，但如有特殊情形，

得由任課老師簽請校長核准後於該學期依成績更改程序辦理。 

三、教師更改成績，依下列不同情況，檢附相關憑據並以書面說明錯誤原因，以備查核。  

(一)試卷評分錯誤者：檢附試卷、成績記載表。  

(二)成績計算錯誤者：檢附成績記載表，註明計分標準。 

(三)成績登載錯誤者：檢附試卷、成績記載表。 

(四)遺漏學生成績者：檢附該生平時、期中考試或期末考試原始成績憑據並註明計分標準。 

(五)其他：檢附相關證明文件。 

四、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；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